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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6學年度教育學程新生甄選簡章 

 

一、 甄選科別： 

(一) 國文(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二) 英文(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三) 數學(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四) 歷史(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五) 公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六) 輔導(國中) 

(七) 體育(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八) 商業經營(高職) 

(九) 會計事務(高職) 

(十) 國際貿易(高職) 

(十一) 資料處理(高職) 

(十二) 電子商務(高職) 

(十三) 資訊科技概論(高中職) 

(十四) 法律與生活(高中職) 

(十五) 生涯規劃(高中職) 

(十六)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高職) 

 

二、 錄取名額： 

(一) 依教育部 106學年度核定之招收師資生名額41 名。 

(二)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本中心甄選，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

方式，每班最多三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

額（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 11條辦理）。 

 

三、 修業年限： 

(一) 教育專業課程修業年限至少二年(具 4學期修課事實)，另加半年之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二) 修習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之非師資生(具 3 學期修課事實)，經甄試通過取得師資生資格，

其教育學程修業年限自經甄試通過後起算應逾一年以上，另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 

(三) 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未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滿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

業年限一年至二年；其延長之年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 

(四) 已具教師證書者修習本校教育專業課程並申請抵免學分者，其修業年限自取得本校師資生

資格後起算應滿一年以上(以學期計之至少 2學期，不含寒、暑期修課，且有修習教育學程

課程事實)。 

 

四、 報名資格：須為本校在學學生。 

(一) 本校各學系學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級(含)以上及碩(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生。 

(二) 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成績名列該班前 50％者，或前一學期平均達 70分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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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每學期操行成績須達 80分以上。 

(四) 已修滿主修系所畢業學分，不得以等待參加甄選申請延緩畢業。 

 

五、 報名事項： 

(一) 報名方式：一律現場報名，請至本校出納組繳交報名費用後，再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辦公

室繳交報名資料。 

(二) 報名時間： 

1. 一般甄選：106年 05月 05日(五) 上午 9時 至 05月 17日(三)下午 5時。 

2. 免試甄選：106年 05月 05日(五) 上午 9時 至 05月 09日(二)下午 5時。 

 免試甄選：依教師法等相關法令規定進入中等學校代理代課並具一年以上中等學校代理代課經驗申

者得申請免試甄選，免試甄選通過名額至多以三名為限。 

(三) 報名地點：本校三峽校區人文大樓 9樓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 

(四) 報名費用：新臺幣伍佰圓整。 

(五) 報名資料(請依以下順序排列，並以迴紋針夾妥)： 

1. 學生證正本(現場查驗)與影本(請清晰影印並貼於報名表上)。 

2. 報名表(請參閱附件一「報名表」；請貼妥3個月內2吋半身光面照片乙張及學生證影本)。 

3. 准考證(請參閱附件二「准考證」；請填寫報名科別、系所、姓名等資料並貼妥與報名表

相同之 2吋 2吋照片乙張)。 

4. 自傳：以 word格式、橫式及標楷體 14號字繕打，A4紙列印繳交，並於自傳最上方註明

學號、姓名及系級，以 2000 至 2500 字為原則(不含附件)。自傳內容包括以下幾項，請

將每一項標題列於自傳中： 

(1) 家庭背景 

(2) 求學過程 

(3) 曾經參與的課外活動及榮譽 

(4) 興趣、嗜好、教學相關經驗 

(5) 申請學程動機 

(6) 未來打算任教的科目 

(7) 未來計劃(5年) 

5. 歷年成績單正本(附上操行證明)。 

6. 免試甄選者須另外附上履歷、學士級歷年成績單及一年以上中等學校代理代課經驗證

明。 

 

六、 甄選事項： 

(一) 甄選方式： 

1. 一般甄選：包括教育常識測驗、教育情境測驗、思考能力測驗及自傳。 

2. 免試甄選：包括中等學校代理代課經驗審查、自傳撰寫及面試，經本中心會議及「教育

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列入教育學程錄取名單，不通過者則須參加一般甄選。

(依國立臺北大學106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第1次會議決議授權中心會議辦理

免試甄選，中心會議審議通過之免試甄選名單列入教育學程錄取名單)。 

(二) 免試甄選面試： 

1. 面試時間：106年 05月 12日(五)中午 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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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試報到地點：本校三峽校區人文大樓 9樓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 

3. 攜帶證件：准考證及學生證。 

(三) 教育常識測驗、教育情境測驗、思考能力測驗三科筆試： 

1. 考試時間：106年 05月 20日(六)下午 1時 30分至下午 3時。 

2. 考試地點：106年 05月 19日(五)於師資培育中心網站公告。 

3. 攜帶證件：准考證及學生證。 

4. 考試規則：請參閱附件二「准考證」所列之考試規則。 

(四) 評分基準與程序： 

1. 考試結果依各項分數加總之總分進行排序，其佔分比例各為 25%。 

2. 甄選成績擇優依序排序後，由「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以當年度教育部核定之名額

決定最低錄取標準，惟其中任何一項考試科目零分或總成績未達「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

員會」決議之最低錄取標準者，不予錄取。成績若達最低錄取標準但教育部核定招生名

額已滿無法入選者，列為備取生。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時，則以筆試成績之高

低決定名次排序。若仍同分時，則由「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審議決定之。學生甄

選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以不足額方式錄取。 

 

七、 公告錄取名單：106年 06月 12日(一)於師資培育中心網站公告（含正取生及備取生）。 

 

八、 新生報到： 

(一) 報到時間：106年 06月 12日(一)上午 9時至 06月 16日(五)下午 5時。 

(二) 報到地點：本校三峽校區人文大樓 9樓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 

(三) 查驗資料：准考證、學生證及報到表，並繳交師資培育中心學會會費壹百元整。 

(四) 新生第一學期至少應修習一科教育專業課程，未修課者師資培育中心得取消其師資生資

格。 

(五) 正取生應於公告之報到期間內報到，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報到後須於甄選通過之

第一學期開始上課日前辦理教育學程選課並選課成功，如因特殊因素未能辦理教育學程選

課者，應於甄選通過之第一學期開始上課日(不含)前至本中心辦理錄取資格保留，否則以

放棄錄取資格論。 

(六) 因兵役義務得辦理保留教育學程錄取資格，但以役期年限為限。 

(七) 新生座談： 

1. 新生座談時間：106年 06月 16日（五）中午 12時 10分。 

2. 新生座談地點：本校三峽校區人文大樓 11樓會議室。 

 

九、 備取生遞補： 

(一) 凡正取生未辦理報到、甄選通過之第一學期開始上課日前未選課或放棄錄取資格者，由備

取生遞補。 

(二) 經通知遞補之備取生，應至本中心辦理報到，並於本校選課期間，辦理教育學程選課並選

課成功，否則以放棄論。如備取生遞補後仍有缺額，本校不再辦理名額遞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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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甄選作業時程表： 

 

甄選事項 日期 時間 地點 備註 

新生甄選說明會 4/28(五) 12:10 人文大樓 11樓會議

室 

 

現場報名 一般甄選： 

5/5(五)-5/17(三) 

免試甄選： 

5/5(五)-5/9(二) 

9:00 

│ 

17:00 

師資培育中心(人文

大樓 9樓) 

請先至出納組繳交報名費

並備妥報名文件再至中心

進行報名 

免試甄選面試 5/12(五) 12:00 師資培育中心(人文

大樓 9樓) 

請務必攜帶准考證及學生

證以供查驗 

公告免試甄選審查結

果 

5/19(五) 15:00 師資培育中心(人文

大樓 9樓)、中心網站 

 

公告試場 5/19(五) 15:00 師資培育中心(人文

大樓 9樓)、中心網站 

 

教育常識測驗、教育

情境測驗、思考能力

測驗(3 科筆試) 

5/20(六) 13:30 

│ 

15:00 

依公告地點 請務必攜帶准考證及學生

證以供查驗 

公告錄取名單 6/12(一) 15:00 師資培育中心(人文

大樓 9樓)、中心網站 

正取生及備取生 

正取生報到 6/12(一)–6/16(五) 9:00 

│ 

17:00 

師資培育中心(人文

大樓 9樓)、中心網站 

請務必攜帶准考證及學生

證以供查驗 

新生座談 6/16（五） 12:10 人文大樓 11樓會議

室 

 

十一、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校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須繳交學分費(期中繳費)。 

(二) 本校師資生須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及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

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修習普通課程(碩、博士班在校生須修畢碩、博士畢

業應修學分)、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並完成學習護照(40積分)之認證，始得結業。 

(三) 合乎上項條件結業者，應參加半年之全時教育實習課程並繳交 4 學分之學分費；實習成績

及格後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據以報考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四) 如有其他情形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法規、本校教育學程招生甄選辦法及本校教育

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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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教育學程招生甄選辦法 
本校 100 年 3月 25 日第 31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本校 100 年 10月 07日第 32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教育部 101年 1 月 2日臺中(二)字第 1000239979號函備查 
本校 101 年 10月 04日第 35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教育部 101年 10月 16 日臺中(二)字第 1010195810號函備查 
本校 104 年 10月 14日第 43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教育部 104年 11月 17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40154679號函修正備查 
本校 105 年 01月 07日第 44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教育部 105年 3 月 10日臺教師(二)字第 1050021838號函備查 
 

第1條 本辦法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九條規定訂定之，教育學程招生甄選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2條 每學年度國立臺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招收修習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定之師資

生名額為準。 
第3條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

多三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第4條 每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甄選之作業時程、報考資格、報名程序、考試內容、評分基準與程序等其他細節相關規

定由本校「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決定，並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於各學年度公告且於各
學年度簡章載明。 
「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由下列委員組成之：教務長(兼召集人)、進修暨推廣部部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兼執行秘書)、本中心專任教師及各分科教材教法教師。 

第5條 每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甄選以一次為原則，時程為每年 4 月至 6月。必要時視實際招生需要經本中心會議審議
通過後得於 9月第 1學期開學時辦理第二次招生甄選，惟各該學年度招生名額總數不得超過教育部核定之師資
生名額且各學年度核定師資生名額不得跨學年度使用。 

第6條 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者，須為本校各學系學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級(含)以上及碩(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生。
報名資格須以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成績名列該班前 50％者，或前一學期平均達 70 分以上者，且申請甄選修
習教育學程學生每學期操行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始得報名。 

第7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甄選修習教育學程之本校在學學生若依教師法等相關法令規定進入中等學校代理代課並具一
年以上中等學校代理代課經驗者，於申請期限內須按簡章規定檢附相關審查資料向本中心申請免試甄選並參加
由中心辦理之面試，經本中心會議及「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列入教育學程錄取名單，不通過
者則須參加一般甄選考試，惟免試甄選通過名額至多以三名為限。 

第8條 甄選方式由「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依教師專業標準之考量決定，考試項目以教育常識測驗、教育情境測
驗、思考能力測驗、自傳及面試為原則。考試結果依各項分數加總之總分進行排序，其佔分比例及錄取標準由
「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決議之。 

第9條 甄選成績擇優依序排序後，由「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以當年度教育部核定之名額決定最低錄取標準，惟
其中任何一項考試科目零分或總成績未達「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決議之最低錄取標準者，不予錄取。成
績若達最低錄取標準但教育部核定招生名額已滿無法入選者，列為備取生。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時，
則以筆試成績之高低決定名次排序。若仍同分時，則由「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審議決定之。學生甄選成
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以不足額方式錄取。 

第10條 教育學程錄取名單經「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本中心公告之，正取生應於公告之報到期間
內報到，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報到後須於甄選通過之第一學期開始上課日前辦理教育學程選課並選課
成功，如因特殊因素未能辦理教育學程選課者，應於甄選通過之第一學期開始上課日(不含)前至本中心辦理錄
取資格保留，否則以放棄錄取資格論。 
因兵役義務得辦理保留教育學程錄取資格，但以役期年限為限。 
凡正取生未辦理報到、甄選通過之第一學期開始上課日前未選課或放棄錄取資格者，由備取生遞補。經通知遞
補之備取生，應至本中心辦理報到，並於本校選課期間，辦理教育學程選課並選課成功，否則以放棄論。如備
取生遞補後仍有缺額，本校不再辦理名額遞補作業。 

第11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及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等法令規定及教育部相
關函釋意旨辦理之。 

第12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應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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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現行專門課程與相關培育系所(含輔系)之對應 

※以網站公告為最新版本。 

系所 科別 

法律學系 法律與生活(高中職)、公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商業經營(高職)---僅限財經法組 

企業管理學系 電子商務(高職)、商業經營(高職)、會計事務(高職)、國際貿易(高職)、資料處理(高職)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電子商務(高職)、商業經營(高職)、會計事務(高職)、國際貿易(高職)、資料處理(高職) 

會計學系 電子商務(高職)、商業經營(高職)、會計事務(高職)、國際貿易(高職)、資料處理(高職) 

統計學系 資訊科技概論(高中職) 、電子商務(高職)、商業經營(高職)、會計事務(高職)、國際貿

易(高職)、資料處理(高職)、數學(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 體育(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電子商務(高職)、商業經營(高職)、會計事務(高職)、

國際貿易(高職)、資料處理(高職) 

資訊管理研究所 電子商務(高職)、商業經營(高職)、會計事務(高職)、國際貿易(高職)、資料處理(高職) 

國際企業研究所 電子商務(高職)、商業經營(高職)、會計事務(高職)、國際貿易(高職)、資料處理(高職)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法律與生活(高中職)、公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財政學系 電子商務(高職)、商業經營(高職)、會計事務(高職)、國際貿易(高職)、資料處理(高職)、

公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公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都市計劃研究所 公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公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經濟學系 電子商務(高職)、商業經營(高職)、會計事務(高職)、國際貿易(高職)、資料處理(高職)、

公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數學(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社會學系 輔導(國中)、公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社會工作學系 輔導(國中)、公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生涯規劃(高中職) 

犯罪學研究所 輔導(國中)、公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生涯規劃(高中職) 

中國文學系 國文(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應用外語學系 英文(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應用外語科英文組(高職) 

歷史學系 歷史(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 國文(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歷史(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科技概論(高中職)、電子商務(高職)、資料處理(高職) 、數學(國中、高中職、國

高中職) 

通訊工程學系 資訊科技概論(高中職)、電子商務(高職)、資料處理(高職) 、數學(國中、高中職、國

高中職) 

電機工程學系 資訊科技概論(高中職)、電子商務(高職)、資料處理(高職) 、數學(國中、高中職、國

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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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編印 


